
 

不合作 

家長暨學生 
同意書 

學期學程退雜費作業 
(開學第 8週開始作
業) 

 

系所評估實習機構(附件一) 

請實習機構確認 
合約書內容 

 

面試(錄取) 

 

實習學生保險 

系所舉辦實習生職 
前講習與訓練 

 

定期輔導 

 

實習中 
 

轉介實習 
 

終止實習 

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評核 
實習成績 

通過 不通過 

學生與實習 
機構 

簽約 
請至系統登錄媒合資料 
＊使用制式合約請系上至系統列印 
＊使用非制式合約請先跑草約(附件五-1) 

，後跑正式約(附件五-2) 

簽約完成，始辦理投 
保業務 

請依訪視輔導/差旅費請款流程圖辦理： 
1.實習輔導老師出差申請表(附件七) 
2.訪視輔導學生及實習機構紀錄表(附件二) 
3.訪視輔導相片記錄(附件三) 

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填寫 

「校外實習學習成績考核 
表」(參考使用)(附件九) 

實習學分(教務處) 

1.職發中心規定繳交最後期限如下： 
※暑期學程 08 月 15 日之前 
※上學期學程 12月 15日之前 

※下學期學程 05月 01日之前 2.各系規定
的繳交時間請洽系辦或輔導老師。 

光電工程系校外實習流程圖(上學期) 
 

系所收件期限:每年 7/3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實習成果展 
 
  
 

 


